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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
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执行指挥中心视频会商系统管理规定

为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，增强集体决策意识和责

任意识，提高执行效率和执行质量，进一步规范执行工作流程，

确保重大事项、案件的落实与执行，经研究决定建立重大事项、

案件会商制度。

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会商，主要是指与外地法院在执案件发

生冲突或与其有重大关联时进行商讨、协调,或者在案件执行过

程中就相关问题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的情形。会商应当通过执行

指挥平台上进行。

第二条 下列案件可以进行会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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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案件处理不当可能引起较大社会影响的；

（二）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，案件承办人难以把握的；

（三）被新闻媒体关注报道的；

（四）涉面广、影响大容易引发局部社会动乱或造成群体上

访的；

（五）本院在执案件与外地法院在执案件发生执行冲突或与

其有重大关联的；

（六）需要会商的其他情形。

第三条 申请启动会商会议应当提交申请报告，申请报告一

般应包括会商对象法院、案件来源、案件性质、涉案金额、涉案

证据、所遇问题、社会影响、建议措施等，承办人制定报告后层

报上级法院链接需要会商对象法院，发出会商请求。

第四条 参加案件会商的本院人员由执行局局长负责召集,

副局长、负责该案的员额法官及其他员额法官参加会议，该案执

行实施的有关人员可以参加。

第五条 会商会议主要针对案件所遇到的疑难问题、执行冲

突、案件关联、拟采取措施、采取措施的法律后果、社会影响等

内容进行讨论分析。

第六条 会商达成一致意见的，该意见作为本院案件执行的

依据，承办人应当根据此意见办理案件。

第七条 本制度与上级法院相关规定有冲突的，按上级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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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八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
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
2017 年 9 月 19 日


